
同意書 
本人同意下列事項 
一、 相關規則： 

1. 參賽者如經評審團決議認定或遭檢舉證實有抄襲仿冒之情事，或提送之資料內容有偽造、冒
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之情事者，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追回

獎金、獎座及獎狀，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2. 參賽者應擔保擁有參賽影片及應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活動宣傳需求提供之文字、劇照等宣傳
品之著作權或已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且若有使用第三人肖像，須已合法取得肖像使用權且

無侵害人格權情事，如有違反前述擔保內容，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發生，應自負相關法律

責任，並賠償主、合辦單位一切損失。 
3. 優選影片得獎者需依本徵件辦法規定，如期繳交競賽影片，違反者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將追
回已發放之拍攝獎金。 

4. 如有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寄出或登錄之
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

不得異議。 
5. 如遇報名表填寫不完整、作品規格及參賽資格不符或檔案格式不完整以致無法讀取，而影響
資格或評審結果，主辦單位將以棄權論，不另通知。 

6. 所有參賽相關報名資料及影片不論入選、得獎與否，概不退件。 
7.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競賽
之權利。 

8. 為確保得獎影片水準，參賽影片未達評審標準者，獎項將從缺。 
9. 為推廣本次競賽，所有參賽者須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於本活動期間(含網路宣傳)發表參賽影
片。參與齊柏林環境紀錄獎者，須無償授權財團法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於本活動期間(含
網路宣傳)發表參賽影片。 

10. 本競賽所有影片之版權歸參賽者所有。 
11. 參賽影片需處於企劃或製作階段，已完成之影片不得參賽。 
12. 為協助及輔導拍片，本競賽設有監製工作會議，優選以上影片導演及其團隊成員應至少指派

1名出席，本會議的時間地點依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13. 為宣傳推廣環境紀錄片，財團法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擬針對獲齊柏林環境紀錄獎之影片舉
辦放映座談活動，獲獎影片導演及其團隊成員應至少指派 1名出席，活動細節及內容另由財
團法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與優選影片獲獎團隊議定。 

二、 影片著作權： 
1. 自行創作或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 
2. 影片內之人物肖像，應獲得當事人同意拍攝。 
3. 通過公開提案會(複審)之優選以上影片須無償提供主辦單位進行下列使用： 

(1) 提供 3 至 5 分鐘影像(格式為無字幕 AVI 檔)供主辦單位於有限範圍內重製，參與齊柏林
環境紀錄獎者，另須供合辦單位於有限範圍內重製，以利本系列活動宣傳之用。 

(2) 提供 15分鐘至 30分鐘電視播出版本(不得超過 30分鐘)，供主辦單位於有線電視公用頻
道、本競賽成果首映會或其他非為營利目的之用途進行一定期間之公播。 

(3) 授權同意書另由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與各優選以上影片參賽者訂定。 
4. 參賽者投件以原創著作為限，影片經查屬抄襲或侵權者，取消其資格，得獎者並予追回所有



獎勵，得獎者不得異議，獎項不予遞補。如涉司法爭訟，得獎人應自行負責，如致主辦單位

或合辦單位涉訟，應合為訴訟參加、負擔訴訟費用並提供一切必要協助，主辦單位及合辦單

位並對因此所受損害保有求償之權利。 
5. 參賽影片若有抵觸相關著作權法令，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承擔，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概不
負責。 

三、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1.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營運等相關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
人資料，其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不限報名表內所列。 

2. 關於前項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及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四、 得獎、領獎，及其他注意事項： 

1. 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領取獎金、獎座、獎狀，並提供主辦單位所要
求之完整領獎文件，逾期視為棄權。 

2. 得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報名表登錄資料不符，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3. 得獎金額在新臺幣 2萬元以上者，得獎者需負擔 10%之稅金；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代扣 20%之稅金。 

4. 參賽即視為認同本競賽報名之各項規定，若不合規定者，則取消參賽與得獎資格。 
5. 參賽者對於本同意書規定，無任何異議。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若缺少簽名及蓋章者，視同棄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